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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機關文職人員退休權益事項簡表                                                                                          103.03 製表 

 

 

辦 理 
期 程 

退休前 3個月 退休案核定後 退休生效日前 1週 退休生效日當日 

項 次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辦 理 
項 目 

申請退休 請頒服務獎章 辦理考績 勳獎章及服務獎章獎勵金 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 請領未休假加班費 辦理退休慰勉 辦理離職手續 辦理優惠存款 辦理全民健保加保 

受 理 
單 位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主動辦理）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主動辦理）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主動通知辦理）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主動通知辦理）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主動通知辦理）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主動通知辦理）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及服務單位 

各地區台灣銀行 
戶籍所在地鄉鎮市
區公所民政單位 

應 辦 
事 項 

一、填寫退休(職)事實表 1
份 

二、填寫現職待遇計算表 1
份 

三、填寫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金退撫給與人員
資料卡 1份 

一、任職滿 10年頒給
3等服務獎章。 

二、任職滿 20年頒給
2等服務獎章。 

三、任職滿 30年頒給
1等服務獎章。 

四、任職滿 40年頒給
特等服務獎章。 

 
 
 
 

另予考績：當年 6月
2 日以後至 12 月 1
日以前退休者。 
年終考績：當年 12
月 2日以後退休者。 

填寫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
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
申請表 1式 
 
 
 
 
 
 

依規定使用國民旅遊卡
消費後請領強制休假補
助費 

核算年度內強制休假
以外之日數，請領未
休假加班費。 

一、致贈紀念品。 
二、合影留念。 

一、填寫離職單及
歸還公物。 

二、繳交服務證、
識別證。 

三、辦理全民健保
轉出及領取退
保 轉 出 申 報
表。 

四、填寫參加志工
意願調查表。 

辦理一次退休金及
公保養老給付優惠
存款 
 

一、填寫全民健保第
六類保險對象
投保轉入申報
表。 

二、領取全民健保第
六類保險對象
投保轉入申報
表影本乙份。 

 
 
 

應  檢 
具  證 
件 

一、退撫新制實施前之任
職證件及其他得併計
退休年資之相關證明
文件(如退伍證明文
件) 

二、臺灣銀行優惠存款帳
戶存摺影本 

三、服務機關薪資帳戶存
摺影本 

四、最近 2 吋正面半身相
片 1張 

五、各類勳獎章證書 

退休核定函 
 
 
 
 
 
 
 
 
 
 
 

退休核定函 
 
 
 
 
 
 
 
 
 
 
 

獎章證書正本 
 
 
 
 
 
 
 
 
 
 
 

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
費申請表 
 
 
 
 
 
 
 
 
 
 

 
 
 
 
 
 
 
 
 
 
 
 

 
 
 
 
 
 
 
 
 
 
 
 

服務證、識別證、
職名章、職員錄、
服務手冊。 
 
 
 
 
 
 
 
 
 
 

一、 銓敘部退休
審定函正本 

二、 臺灣銀行優
惠存款存摺 

三、 一次退休金
支票、公保養
老給付支票及
通知單(直撥
入帳者無須檢
附)。 

四、 國民身分證。 
五、 印章。 

一、 全民健保第 1
類保險對象退
保轉出申報表。 

二、 國民身分證正
本及影本。 

三、 印章。 

注 意 
事 項 

 
 
 

辦理退休人員應於退休前
3個月提出。 

  一、公務人員領有各等第服
務獎章者，依其最高等
第服務獎章發給獎勵
金。 

二、警察人員請領服務獎
章獎勵金時，應先扣除
已以警察獎章加發退
休金之服務年資。 

 
 
 
 
 
 
 

    非以直撥入帳者，
可於收到公保養老
給付支票及通知單
時，即攜帶相關證
件至臺灣銀行開
戶。 

辦理眷屬加保時，除 
攜帶本人國民身分 
證影本外，並應攜帶 
眷屬國民身分證、戶 
口名簿影本各 1份 
及銀行或郵局存摺 
辦理委託轉帳代繳 
保險費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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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期 程 

退休生效日之後 附      註 

項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

退休金人員死亡時，其遺

族應檢具死亡證明書及

支（兼）領月退休金證書

正本，向服務機關人事單

位申請一次撫慰金或改

領月撫慰金。 

二、 請領撫慰金之權利，以支

（兼）領月退休金人員之

遺族或遺囑指定人為

限，其請求權自支（兼）

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日

起，經過 5年不行使而消

滅之。但因不可抗力因素

致不能行使者，自該請求

權可行使時起算。 

 

辦 理 
項 目 

月退金 三節慰問金 年終慰問金 訓練進修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費 
公教人員輔購 

住宅貸款 

受 理 
單 位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及退撫
基金會（主動通知辦理）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主動通知辦理）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主動辦理）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貸款銀行 

應 辦 
事 項 

一、 舊制年資月退休金，
每半年（1月 16日及
7月 16日）由服務機 
關逕撥入指定帳戶。 

二、新制年資月退休金，
每半年（1月 16日及
7月 16日）由退撫基
金會逕撥入指定金融
帳戶。 

每年春節、端午節 
及中秋節發給符合 
退休照護對象者慰 
問金新台幣 2,000 
元，於節前 3日逕 
撥入指定帳戶。 

一、 發給對象： 
（一） 支(兼)領月退休金在新臺幣

二萬元以下人員。 
（二） 在職期間因公死亡或成殘，經

審定機關審定仍支領年撫卹
金（一次撫卹金）之領卹遺族
或支領月退休金（一次退休
金）之退休人員。 

二、 發給基準： 
（一） 支(兼)領月退休金及一次退

休(伍)金軍公教人員，按其月
退休金（一次退休金）百分比
計算，發給一點五個月之年終
慰問金。 

（二） 支領年撫卹金（一次撫卹金）
之領卹遺族，每一撫卹案一律
發給總額新臺幣二萬元，領卹
期間不足一年者，按比例發
給。 

三、 發給日期： 
春節前 10日逕撥入指定帳戶。 

一、 現職期間奉准之訓
練進修，退休後之
當次訓練結束或當
學期，可配合服務
機關人事單位統一
辦理費用補助期 

程，提出申請。 

二、 填寫訓練進修補助
申請表。 

 

一、每學期註冊之日
起3個月內提出
申請。 

二、填寫教育補助費
申請表。 

自行按月向指定金融機

構繳付 

應  檢 
具  證 
件 

        
 
 
 

  一、 申請進修原簽影
本。 

二、 成績單。 
三、 繳費收據。 
 
 
 

一、繳費收據。 
二、學生證影本。 
三、戶口名簿影本。 
 
 

           

注 意 
事 項 

 
 
 

一、如有再任公職，應主
動通知服務機關人事
單位停止發給月退休
金。 

二、如有姓名變更或地址
異動等情形，應主動
通知服務機關人事單
位辦理更正。 

 
 

退休照護對象：退休
（職）時年滿 60 歲
或任職滿 25 年、年
滿 55 歲或未具工作
能力之退休（職）人
員。 

 於核准進修之學期中，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
屆齡命令退休之人員，
當學期仍得申請補助。 
 

一、 按其支（兼）領
月退休金比例發
給子女教補費。 

二、若子女與申請人
不同戶籍時，戶
口名簿影本需
各準備 1份。 

 


